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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借款及應收款項
其他按金、貿易及應收款項、應收關聯人士款項及銀行結餘和現金均為無活躍市場報價而附帶固
定或可釐定支付性質之非衍生性質金融資產，於首次確認後，借款及應收款項（包括貿易及其他應
收款項、聯連人士款項及銀行結餘和現金）採用實際利率法攤銷成本，減除任何已識別減值虧損後
列帳（請參閱於下面會計政策中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並非衍生工具，並被列作或未能分類為透過損益表按公平值列值之金融資產、
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有至到期日投資。

於報告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量。公平價值之變動將於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直至
該金融資產售出或決意減值，此時該金融資產以往在權益表中被確認的累計收益或虧損被移除，
並於損益帳中確認（見下文有關金融資產減值虧損之會計政策）。

對於無活躍市場報價及公平值不能被可靠計量之可供出售股本投資以及與該等無報價股本投資工
具掛鈎及必須透過交付該等無報價股本投資工具結算之衍生工具而言，該資產將於報告期末按成
本減去任何已識別減值虧損列帳（見下文金融資產減值虧損之會計政策）。

金融資產減值
金融資產（於收益帳按公平值處理的金融資產除外）於報告期末就出現的減值跡象進行評估。倘有
客觀證據顯示有關金融資產於首次確認後發生一項或多項事件影響金融資產的預期未來現金流量，
則金融資產出現減值。

就可供出售股本投資而言，一個公平值顯著或長期的下跌至低於其成本時即被視為減值的客觀證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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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金融資產減值（續）
就其他所有金融資產而言，減值的客觀證據包括：

• 發行人或對約方出現重大財政困難；或

• 未能繳付或延遲償還利息或本金；或

• 借款人有可能面臨破產或財務重組。

某些如貿易應收款項等經評估為不予個別作減值撥備的金融資產會於日後集體進行減值評估。而
為應收款項進行減值之客觀證據包括本集團收回款項之過往經驗。

若金融資產按攤銷成本入帳，當有客觀證據證明資產需作減值時，應以該資產的帳面值及以原本
的實際利率折算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兩者之間的差額於損益帳中確認。

對於金融資產按成本入帳，減值損失金額乃根據資產的帳面值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以當前類似金
融資產的市場回報率折算後的現值兩者之間的差額計算。該等減值虧損將不會於往後期間撥回。

與所有金融資產有關之減值虧損會直接於金融資產之帳面值中作出扣減，惟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除外，其帳面值會透過撥備帳作出扣減。撥備帳內之帳面值變動會於收益帳中確認。當貿易及其他
應收款項被視為不可收回時，於撥備帳內撤銷。倘其後收回之前已撇帳的款項，將撥回收益帳內。

若金融資產按攤銷成本計算，如於以後期，減值虧損金額減少，而有關減少在客觀上與確認減值
後發生之事件有關，則先前已確認之減值虧損透過損益予以撥回，惟該資產於減值被撥回當日之
帳面值不得超過未確認減值時之已攤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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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金融資產減值（續）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之減值虧損在緊接年度之損益帳中將不會撥回。任何於減值虧損後出現的公平
值增加會直接在股本上得到確認。

金融負債及股本
集團某一實體所發行的金融負債及股本工具是按照合同內訂明的安排實質及其定義而分類。

股本工具是指任何能證明集團在減除所有負債後於資產中的剩餘權益的合同。對金融負債及股本
工具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如下：

實際利息法
實際利息法乃計算金融負債之攤銷成本及按有關期間攤分利息開支之方法。實際利率乃按金融負
債的預計可用年期或（倘適用）較短期間，確切地貼現估計未來現金付款的比率。

利息開支按實際利率基準確認。

金融負債
本集團的金融負債包括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付股東款項，並使用實際利息法以攤銷後的
成本計量。

股本工具
本公司發行的股本工具以所得款項扣除直接發行成本後的金額計算。回購本公司擁有之股本工具
會直接在股本中確認及減除，其金額相等於股本以及股本溢價並轉往至股票贖回儲備。在綜合收
益表上的採購、銷售、發行或註銷本公司擁有的股本工具中，沒有獲利或虧損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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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金融工具（續）
取消確認
金融資產
倘若自資產獲取現金流的權利屆滿，或金融資產被轉讓而且本集團把大部份因擁有金融資產而負
上的風險及取得的回報予以轉讓，金融資產便應取消確認。於取消確認金融資產時，該資產的帳
面值和取得的代價及累計收益或虧損的總和經已直接確認於其他綜合全面收益，兩者之差額會於
損益帳中確認。

金融負債
倘若於相關合同中所列明的責任經已履行、取消或屆滿，金融負債便應取消確認。被取消確認的
金融負債帳面值和已付或應付代價的差額應確認於損益帳中。

以股份為本作支付的交易－按股本結算以股份為本作支付的交易
授予本公司僱員的購股權
以購股權授出日的公平價值來決定取得服務的公平值，並以直線法在歸屬期間攤銷開支同時在股
本中作出相應的增加（即購股權儲備）。

在報告期末，本集團將調整其對最終將歸屬的購股權的估計數目。任何因調整原來估計而產生的
影響（如有），將在餘下的歸屬期間於損益帳中確認，同時於購股權儲備中作出調整。

在行使購股權時，以前所確認的購股權儲備將會轉移至股份溢價中。當購股權到期仍未行使時，
以前所確認的購股權數額將會轉移至保留溢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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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承包外包軟件開發服務 608,618 628,736

技術支援服務 25,852 29,095
  

 634,470 657,831
  

承包外包軟件開發服務及技術支援服務之營業額為已扣減31,718,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2,245,000

港元）之營業稅及地方政府徵稅。

5. 分部資料
本集團過往對外呈報之分部資料分析以顧客所有地為基準。同樣的基準亦應用於給予主要營運決
策者（即本集團之行政總裁）對資源分配及評估其表現的資料。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
之可報告分部因此與過往相同。

分部營業額及業績
本集團經營分部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國 日本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5,788 578,682 634,470

服務成本 (45,103) (395,849) (440,952)
   

毛利 10,685 182,833 193,518

行政開支 (2,276) (68,868) (71,144)
   

分部利潤 8,409 113,965 122,374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48)

其他收益   29,588

不予分配的企業開支   (18,467)
   

除稅前溢利   13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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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分部營業額及業績（續）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國 日本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70,344 587,487 657,831

服務成本 (49,590) (402,140) (451,730)
   

毛利 20,754 185,347 206,101

行政開支 (2,982) (65,928) (68,910)
   

分部利潤 17,772 119,419 137,19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1

收購附屬公司額外股權之折讓   379

其他收益   51,125

不予分配的企業開支   (21,805)
   

除稅前溢利   166,891
   

以上的分部營業額報告表示營業額均來自外部客戶。於兩個年度並無分部間之銷售。

可報告分部之會計政策與附註3所述之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

分部利潤即每一分部賺取之利潤不包括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其他收益、以股份為本作支付
之開支、中央行政成本、董事酬金及收購附屬公司額外股權之折讓。此乃報告予主要營運決策者
之舉措，目的為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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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可報告分部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國 日本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452,552 203,118 655,670
  

不予分配的資產   90,722
   

綜合總計   746,392
   

分部負債 15,174 66,801 81,975
  

不予分配的負債   63,352
   

綜合總計   145,327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國 日本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458,135 201,531 659,66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1,894

不予分配的資產   59,480
   

綜合總計   721,040
   

分部負債 32,600 68,241 100,841
  

不予分配的負債   16,972
   

綜合總計   11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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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負債（續）
為達致監控分部間的分部表現和資源分配：

• 除於不予分配之銀行結餘及現金、商譽、遞延稅項資產、持有作買賣之投資以及可報告分部
互相聯繫之資產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可報告分部。

• 除遞延稅項負債及可報告分部互相聯繫之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可報告分部。

其他分部資料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數額包括分部利潤或分部資產的計量：

 

 中國 日本 企業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新增非流動資產（附註） 279 2,248 171 2,698
    

折舊 936 5,185 430 6,551
    

出售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25 208 – 233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數額包括分部利潤或分部資產的計量：

 中國 日本 企業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新增非流動資產（附註） 1,219 6,119 275 7,613
    

折舊 1,132 5,684 397 7,213
    

出售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11 261 – 272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商譽、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權益及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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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地域資料
本集團的經營地點位於中國（註冊地）及日本。

本集團按非流動資產之地域分佈詳情如下：

 非流動資產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註冊地） 23,486 29,896

日本 1,024 2,811
  

 24,510 32,707
  

附註：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及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主要客戶資料
於有關年度來自佔本集團總營業額10%以上之客戶其營業額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1 234,918 221,657

客戶B1 173,670 196,245
  

1 營業額來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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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及收益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政府補助 20,119 12,025

出售持有作買賣的投資收益 315 1,413

利息收入 7,713 6,085

淨外匯收益 858 29,869

其他 583 1,733
  

 29,588 51,125
  

政府補助包括10,039,000港元政府徵稅的寬減（二零零八年：8,804,000港元）、本地政府對聘請新大
學畢業生5,491,000港元的補助（二零零八年：3,109,000港元）以及對重點軟件企業的2,610,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無）補助。.政府補助須符合特定條件，本集團認為於綜合全面收益表之政府補助已
達到補助通告或相關法律及規則列示的所有特定條件。

7. 可供出售的投資
可供出售的投資包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本證券 7,048 7,048

減值準備 (7,048) (7,048)
  

 – –
  

以上之非上市投資乃指於投資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北京日橋信息投術有限公司（「北京日橋」）22%權
益。北京日橋主要從事在日本提供之軟件開發外包服務。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綜 合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九 年 年 報中 訊 軟 件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55

7. 可供出售的投資（續）
北京日橋不被視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鑒於北京日橋的餘下權益集中於經營北京日橋的小數股東
手上，該等股東不願意考慮本公司之意見，因此本公司董事決定本集團不對北京日橋行使重大的
影響力。該投資是以按成本扣除減值於每一報告期末列帳，原因是合理公平值估計範圍非常重大，
故本公司董事認為其公平值不能可靠地計量。

由於本公司董事預期於北京日橋之投資並沒有貼現現金流，故該投資已進行全面減值。

8. 稅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前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18,185 16,331

日本利得稅 9,388 11,083
  

 27,573 27,414

遞延稅項（附註24）：
現年度 2,536 8,257
  

 30,109 35,671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第63號主席令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
法》（「新法」）。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國務院發出新法的執行法規。根據該新法及執行法規除
非部份附屬公司取得官方批准的免稅期及優惠如下述外，本集團為其國內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
年一月一日起採納統一所得稅稅率25%。

北京中訊分別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及二零一零年一月獲有關中國政府機關根據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
九年國家計劃列為重點軟件企業。據此，北京中訊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之年度，可享有寬減的所得稅稅率10%，而非25%的統一所得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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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項（續）
中訊申軟計算機技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申軟」）及大連中訊高科軟件有限公司（「大連中訊」）可
享有免稅期及稅務寬減如下：

(a) 自相關的首個獲利年度開始，可獲豁免中國所得稅兩年，及

(b) 於其後的三年可獲50%減免。

自二零零六年上海申軟及大連中訊均享有免稅期及稅務寬減。

由於本集團於該兩年度內在香港無重大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中作出香港所得稅
的撥備。

在日本應課稅收包括法人稅、法人事業稅、地方法人特別稅和都民稅。法人稅的應課稅收不超過
8,000,000日圓（約相等於67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686,000港元）是按累進法定稅率18%（二零零八
年：22%）繳付，而應課稅超過8,000,000日圓則按稅率30%（二零零八年：30%）繳付。法人事業稅應
課稅收不超過4,000,000日圓（約相等於335,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43,000港元）是按累進法定稅率
2.95%（二零零八年：5.25%）繳付，而應課稅在超過4,000,000日圓但不超過8,000,000日圓按稅率4.365%

（二零零八年：7.665%）繳付，而應課稅超過8,000,000日圓則按稅率5.78%（二零零八年：10.08%）繳
付。地方法人特別稅自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起的財年開始徵收。地方法人特別稅因應法人事業稅金
額按固定稅率81%或148%繳付，視註冊資本的金額而定。都民稅因應法人稅金額按固定稅率17.3%或
20.7%繳付，以及因應員工數目及註冊資本而繳付每年固定金額由70,000日圓（約相等於6,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6,000港元）至200,000日圓（約相等於17,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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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項（續）
本年度與綜合全面收益表的除稅前溢利對帳的所得稅稅項開支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133,447 166,891
  

按中國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稅率25%

 （二零零八年：25% ）徵收的稅項 33,362 41,723

不可扣稅的開支的稅務影響 6,149 3,045

中國附屬公司所獲授予免稅優惠的影響 (19,726) (22,423)

中國附屬公司的預提所得稅 5,440 7,159

因附屬公司於其他管轄權區經營的不同稅率的稅務影響 4,884 6,167
  

所得稅稅項開支 30,109 35,671
  

9. 本年度溢利
本年度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2,611 3,029

廠房及設備折舊 6,551 7,213

出售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233 272

淨外匯收益 (858) (29,869)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份權益的虧損 284 –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附註10） 11,643 12,719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和其他福利 354,264 363,405

  －以股份為本作支付之開支 2,407 4,64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3,316 32,208 
  

 401,630 41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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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董事酬金
已支付或應支付四位董事（二零零八年：四位）各人的酬金如下：

 

 王志強 王緒兵 邵國樑 時崇明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九年
薪金和其他福利 2,043 2,043 1,229 1,901 7,21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6 26 – 95 147

花紅（附註） 1,498 1,498 428 856 4,280
     

酬金總計 3,567 3,567 1,657 2,852 11,643
     

二零零八年
薪金和其他福利 2,069 2,069 1,275 1,684 7,09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9 49 – 84 182

花紅（附註） 1,904 1,904 544 1,088 5,440
     

酬金總計 4,022 4,022 1,819 2,856 12,719
     

附註： 花紅是由薪酬檢討委員會按本集團的整體業績而釐定。

於該兩個年度內，並無董事放棄或同意放棄收取任何酬金的安排。

11. 僱員酬金
本集團的五名最高薪僱員中，四名（二零零八年：四名）為本公司董事，其酬金已在上述附註10中
披露。其餘一名人士（二零零八年：一名）的酬金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1,156 1,135

以股份為本作支付之開支 148 23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50 91
  

 1,454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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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息
股東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獲派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5.6港
仙（股息總額為62,828,000港元）。至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已於二零零九
年四月一日獲派末期股息每股6.0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4.0港仙（股息總額為111,435,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5.0港仙，有關股息須待股東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派付後方可作實。

13. 每股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持有人
 應佔本年度溢利 103,354 130,585
  

股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1,113,968 1,113,436

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本公司發行之購股權 1,952 6,288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1,115,920 1,11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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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廠房及設備
 辦公室  租賃物業
 設備 汽車 裝修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24,647 6,221 5,225 36,093

外匯調整 1,874 470 380 2,724

添置 3,731 137 1,124 4,992

出售 (2,436) (440) (1,625) (4,501)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7,816 6,388 5,104 39,308

外匯調整 (2) (4) (4) (10)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9 – – 9

添置 2,028 211 87 2,326

出售 (2,697) – (2,352) (5,049)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7,154 6,595 2,835 36,584
    

累計折舊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11,405 2,984 2,372 16,761

外匯調整 1,020 272 167 1,459

年內撥備 4,588 840 1,785 7,213

出售 (2,096) (395) (1,553) (4,044)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917 3,701 2,771 21,389

外匯調整 (11) (7) (2) (20)

年內撥備 4,064 824 1,663 6,551

出售 (2,382) – (2,330) (4,712)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588 4,518 2,102 23,208
    

帳面淨值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566 2,077 733 13,376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899 2,687 2,333 1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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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廠房及設備（續）
以上各項廠房及設備以直線折舊法根據以下的年率折舊：

辦公室設備 20%

汽車 20%

租賃物業裝修 租賃期或331/
3
% - 50%，取其較短者

15. 商譽
 千港元
成本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8,537

外匯調整 527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064

外匯調整 14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078
 

由於企業合併所取得的商譽會於收購時分配到各現金產生單位（預期其將受惠於該企業合併）。商
譽帳面值分配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承包外包軟件開發服務
 北京中訊漢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中訊漢湯」） 2,531 2,527

 中訊申軟控股(BVI)有限公司
  （「中訊申軟」） 6,547 6,537
  

 9,078 9,064
  

本集團每年進行商譽減值測試一次，倘有跡象顯示商譽可能需要進行減值則測試會較為頻密。本
公司各董事決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內任何包
含商譽的現金產生單位均無作出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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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商譽（續）
現金生產單位的可收回金額乃按使用價值計算。該等計算使用現金流量預測推算，而該等預測是
根據已獲管理層審批的一年期財務預算及折現率18%（二零零八年：18% ）計算。中訊漢揚及中訊申
軟超越一年期的現金流量則分別以6%（二零零八年：12% ）及6%（二零零八年：15% ）增長率在五年
的預計期間推算作減值評估。此等增長率乃依據相關產業的增長預測，而且不會超越相關產業的
平均長期增長率。其他用作計算使用價值的主要假設是預算毛利率。預算毛利率是按現金生產單
位的過去表現及管理層對市場發展的期望而成。管理層相信，此等假設任何合理可能出現之變動
不會導致現金生產單位之帳面總值超逾可收回總額。

1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於非上市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2,072

應佔收購後之虧損 (178)
 

 1,894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下列聯營公司之權益：

  註冊國家及 所持 集團所持註冊資 擁有投票權
實體名稱 商業形式架構 主要營業地點 資本類別 本佔面值之比例 所佔比例 主要業務
    % %

DIR系統技術（北京） 有限公司 中國 註冊資本 30 30 軟件外包
 有限公司（「DIR」）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北京中訊進一步收購DIR 70%股權。收購完成後，DIR隨即成為北京中訊的全
資附屬公司。有關進一步詳情載於附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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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權益（續）
本集團聯營公司之財務資料摘要呈列如下：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總資產 6,537

總負債 (224)
 

淨資產 6,313
 

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淨資產 1,894
 

營業額 3,008
 

本年度溢利 2
 

本年度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
 

17. 其他按金
其他按金是指一年後應收的已付營業租賃的租金按金。

1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95,843 103,963

其他應收款項 13,715 30,989

其他按金 7,530 5,056

預付款項 4,073 7,74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計 121,161 147,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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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本集團一般的平均信貸期為30至45日，並可給予貿易客戶延長最多至三個月。以下乃根據貿易應收
款項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的的帳齡分析：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83,244 97,689

31-60日 11,369 4,823

61-90日 567 739

91-180日 663 120

180日以上 – 592
  

 95,843 103,963
  

本集團一向對未償還的應收款項維持嚴謹的監控，同時亦具備一套授信的監控政策把信貸風險減
至最低。高級管理人員均會定期審閱逾期結餘，因此管理層認為，未逾期或未經減值的貿易應收
款項無疑是可以全數收回的。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結餘中，包含已逾期的應收款項為1,22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1,259,000港元），有關款項並未作出減值準備。本集團在這些結餘中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其平均
帳齡為107日（二零零八年：130日）。

未予減值之逾期應收款項帳齡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61-90日 566 547

91-180日 663 120

180日以上 – 592
  

 1,229 1,259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綜 合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九 年 年 報中 訊 軟 件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65

1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以外幣計算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日圓 54,910 53,981

港元 122 3
  

19. 關連人士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 141

應收一名關連人士款項 3,975 –
  

 3,975 141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37,000 12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及一名關連人士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於要求時收回。關連人士為一間由本公司
一名董事控制之公司。該筆應收一名關連人士款項預計由報告期末起計十二個月實現以及根據發票
日期於報告期末該款項的帳齡為於三十日之內。年內應收一名關連人士之最高款項結餘為3,975,000

港元。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於要求時償還。於二零一零年一月，該筆應付股東款項已全
部支付。

20. 持有作買賣之投資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上市股本證券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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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銀行結餘及現金
銀行結餘及現金包括本集團持有的現金及短期銀行存款，存款的實際年利率在0.0001%及4.14%之間
（二零零八年：0.001%及4.70%之間）。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以外幣計算的銀行結餘及現金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元 16,148 16,312

日圓 122,633 94,355

港元 65,573 23,587
  

2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 3,890 3,283

應付工資及薪金 68,110 62,812

應計負債 697 1,770

其他應付稅項 7,140 6,948

收購附屬公司額外股權之應付代價餘額 196 1,080

其他應付款項 3,239 4,453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少數股東之股息 2,011 –
  

 85,283 80,346
  

應付款項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的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2,405 2,382

31-60日 1,485 901
  

 3,890 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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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本集團以外幣計算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於報告期末的詳情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日圓 16,150 15,064

港元 12,652 2,750
  

23. 股本
 股數
 千股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股面值0.025港元之普通股 4,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全數支付：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1,108,719 27,718

 行使購股權（附註i） 13,884 347

 購回及註銷股份（附註ii） (9,552) (239)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13,051 27,826

 行使購股權（附註iii） 1,660 42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14,711 27,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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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股本（續）
附註：

(i)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以購股權認購之股份共13,884,000股每股面值0.025港元之普
通股，行使價為每股0.625港元（見附註25）。

(ii)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9,552,000股普通股
如下：

  每股價  已付
購回月份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總代價
 千股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六月 2,012 1.32 1.26 2,620

七月 3,934 1.21 1.15 4,666

八月 3,606 1.08 1.00 3,802
    

上述已購回之股份已被註銷。

年內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沒有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iii)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以購股權認購之股份共1,660,000股每股面值0.025港元之普通
股，行使價為每股0.625港元（見附註25）。

24. 遞延稅項
本年度及前年度主要已確認之遞延稅項負債及其變動如下：

 遞延稅項負債
 

  中國附屬公司
 預付開支 可分配利潤 總計 遞延稅項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 – – –

計入本年度之損益 1,098 7,159 8,257 –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98 7,159 8,257 –

計入本年度之損益 15 5,440 5,455 2,919

外匯差異 (25) – (25) 2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88 12,599 13,687 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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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遞延稅項（續）
根據日本稅務法例，當費用已支付時可在稅項扣除。遞延稅負債已因而於報告期末確認為預付開
支。

根據中國新法，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因獲得利潤後宣派之股息須被徵收預扣
稅。因中國附屬公司的累計利潤產生的臨時差額，該項遞延稅項已於綜合財務報表中作出撥備。

日本附屬公司亦因宣派股息被徵收預扣稅。於報告期末，日本附屬公司未分配盈利與遞延稅項負
債並未確認之臨時差額累計款項為7,652,000港元（二零零八年：6,269,000港元）。鑒於本集團能夠
控制臨時差額的回撥時間，同時臨時差額也有可能不會於可見將來回撥，因此並無遞延稅項負債
予以確認。

根據中國新法，應計開支並不能扣減稅項直至該筆款項支付為止。遞延稅項資產也因此於報告期
末被確認為應計開支。

25.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乃根據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日訂立的決議案而採納，主要目的為
激勵合資格僱員，並將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屆滿。根據該計劃，本公司董事可向合資格僱員授
出購股權認購本公司股份。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該計劃有關授出而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股份數目為41,070,000股
（二零零八年：43,750,000股），相等於本公司於當日的已發行股份約3.68%（二零零八年：3.93% ）。
如無獲本公司股東預先批准，根據該計劃授出的購股權而發行的股份總數，於任何時間不得超過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10%。如無本公司股東預先批准，於任何一年內向任何人士已授出或將會授出
的購股權可行使認購的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任何時間的已發行股份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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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購股權計劃（續）
購股權可行使期限為購股權的授出日期當天或購股權授出日起計不超過第十週年的期間內，但確
實期限由本公司董事會決定。於授出購股權時毋須支付任何代價。行使價乃由本公司董事會決定，
惟將不少於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及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的平均收市價，
以較高價格計算。

有關購股權特定類別的詳情如下：

授出日期 歸屬期間 行使價

10/11/2004 10/11/2004-09/05/2008 0.625港元
24/01/2006 24/01/2006-23/01/2010 1.3875港元
15/01/2007（附註） 15/01/2007-14/01/2011 1.73港元
28/01/2008（附註） 28/01/2008-27/01/2011 1.36港元
28/01/2008 28/01/2008-27/01/2013 1.36港元

下表披露僱員持有本公司購股權的股份數目變動詳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於年內 於年內 十二月三十一日
授出日期 未行使之購股權 授出 註銷 未行使之購股權

10/11/2004 9,420,000 (1,660,000) – 7,760,000

24/01/2006 17,640,000 – (560,000) 17,080,000

28/01/2008 15,490,000 – (460,000) 15,030,000

28/01/2008 1,200,000 – – 1,200,000
    

 43,750,000 (1,660,000) (1,020,000) 41,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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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購股權計劃（續）
下表披露於前年度僱員持有本公司購股權的股份數目變動詳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於年內變動 於年內變動所   未行使
授出日期 未行使之購股權 於年內授出 所引致之授出 引致之註銷 於年內行使 於年內註銷 之購股權
   （附註） （附註）

10/11/2004 23,484,000 – – – (13,884,000) (180,000) 9,420,000

24/01/2006 18,040,000 – – – – (400,000) 17,640,000

15/01/2007 16,030,000 – – (15,750,000) – (280,000) –

28/01/2008 – – 15,750,000 – – (260,000) 15,490,000

28/01/2008 – 1,200,000 – – – – 1,200,000
       

 57,554,000 1,200,000 15,750,000 (15,750,000) (13,884,000) (1,120,000) 43,750,000
       

附註：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15,750,000購股權（「舊購股權」）即為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授出認
購價為每股1.73港元的未行使購股權經已註銷，而相同數量的購股權（「新購股權」）亦已以行使價
1.36港元及其他與舊購股權相同的條款授予該等購股權持有人。

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日授出之購股權可自授出後第一個半週年（「第一個半週年」）起即二零零五
年五月十日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九日這歸屬期內（包括首尾兩天），用以下方式行使：

(a)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日及以前，即第一個半週年，不得行使任何購股權；

(b) 於第一個半週年後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九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行使購股權的25%；

(c) 於第一個半週年後的第一週年或之後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九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再行使
購股權的25%；

(d) 於第一個半週年後的第二週年或之後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九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額外行
使購股權的25%；及

(e) 於第一個半週年後的第三週年或之後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九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行使餘
下的25%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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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購股權計劃（續）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授出的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三
日（包括首尾兩天），以下列方式行使：

(a) 於授出日之一週年內，不得行使任何購股權；

(b) 於第一個週年後直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行使購股權的25%；

(c) 於第二個週年後直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再行使購股權的25%；

(d) 於第三個週年後直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行使購股權另外的25%；
及

(e) 於第四個週年後直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行使餘下的25%購股權。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授出的購股權可於授出購股權之第一個週年（即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五日）
至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四日（包括首尾兩天）以下列方式行使：

(a) 於授出日之一週年內，不得行使任何購股權；

(b) 於第一個週年後直至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四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行使購股權的25%；

(c) 於第二個週年後直至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四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再行使購股權的25%；

(d) 於第三個週年後直至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四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行使購股權另外的25%；
及

(e) 於第四個週年後直至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四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行使餘下的25%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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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購股權計劃（續）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授出的購股權可於授出購股權之第一個週年（即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八
日）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包括首尾兩天）以下列方式行使：

(a) 於授出日之一週年內，不得行使任何購股權；

(b) 於第一個週年後直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行使購股權的20%；

(c) 於第二個週年後直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再行使購股權的20%；

(d) 於第三個週年後直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行使購股權另外的20%；

(e) 於第四個週年後直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行使另外的20%；及

(f) 於第五個週年後直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止，隨時可行使餘下的20%購股權。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行使的購股權為28,685,000（二零零八年：22,112,500）。本公司在二
零零四年十一月十日、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及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
日的股份收市價分別為2.50港元、5.55港元、1.73港元及1.34港元。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止年度，本公司股份於行使購股權前一天的加權平均收市價為每
購股權0.86港元（二零零八年：1.5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日授出的購股權以畢蘇期權定價模式釐定於授出當日的公平價值為0.689港
元。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授出的購股權以畢蘇期權定價模式釐定於授出當日的公平價值為每購
股權2.13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授出的購股權以畢蘇期權定價模式釐定於授出當日的公平價值為每購股
權0.61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授出的購股權以畢蘇期權定價模式釐定於授出當日的公平價值為每購
股權0.4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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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購股權計劃（續）
計算購股權公平值採用以下假設：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四年
授出日期 一月二十八日 一月十五日 一月二十四日 十一月十日

行使價 1.36港元 1.73港元 1.3875港元 0.625港元
預期期限 6.50年 6.25年 6.25年 4年
預期波幅 43% 42% 44% 39%

預期股息率 2.5% 2.5% 2.5% 2.5%

無風險率 2.11% 3.85% 4.07% 2.48%

預期波幅是以公司股價於上市日直至購股權授出日的歷史波幅來釐定。根據管理層的最佳估計，
定價模式中使用的預期期限已就不可轉讓，行使限制及行為考量的影響作出調整。

在每個報告期末，本集團就預期最終歸屬購股權之估計數目進行修訂。修訂原估計之影響（如有）
乃於餘下歸屬期內於收益表中確認，並在購股權儲備中作相應增加。

於估計購股權的公平價值時採用了畢蘇定價模式，其中購股權的公平值的變數及假設乃遵照董事
的最佳估計來計算。購股權的價值與某些主觀假設的不同變數一同變化。

已授出的新購股權詳情如下：

授出日 購股權數量 歸屬期間 購股權行使價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15,750,000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至 1.36港元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各董事認為授出的新購股權代替了舊購股權，因此以修改舊購股權的方式來入帳處理，同時本公
司亦已確認該修改的影響，使股份為本的支付安排的總公平值有所增加。除了使用5.25年為預期期
限外，還使用了上述用作計算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授出購股權公平值的假設，採用畢蘇定價
模式計量衡量新舊購股權之公平值。新舊購股權的公平值於修改當日釐定，分別為0.43港元及0.34

港元。增加的公平值為1,151,000港元將於餘下的歸屬期內以開支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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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本集團與本公司股東China Way達成一項協議收購SinoCom Holdings (Japan) 

Limited（「日本中訊控股」）的全數股權，代價為現金9,662,000日圓（相當於約709,000港元）。

於該交易中購入的凈資產如下：

 千港元

購入淨資產：
 其他應收帳款 739

 其他應付帳款 (30)
 

 709
 

以現金支付的總代價 709
 

因收購而產生的現金流
 已付現金代價 (709)
 

以本公司董事之意見，購入的凈資產帳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於收購日至報告期末期間，日本中訊控股為本集團提供9,205,000港元之溢利貢獻。

倘收購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完成，對於集團之營業額及溢利在金融方面的影響並不重大。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本集團進一步收購DIR額外70%股權，現金代價為62,850,000日圓（相等於
5,11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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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續）
於該交易中購入的凈資產如下：

 千港元

購入之淨資產：
 廠房及設備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232

 流動負債 (197)

減：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1,933)
 

以現金支付的總代價 5,111
 

因收購而產生的現金流
 已付現金代價 5,111
 

以本公司董事之意見，購入的凈資產帳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於收購日至報告期末期間，DIR為本集團提供80,000港元之溢利貢獻。

倘收購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完成，期內集團總營業額應為634,988,000港元，期內溢利應為
107,292,000港元。備考資料僅作說明之用，未必能夠真實反映倘收購確實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完
成以致本集團實際可達致之營業額及業績，亦不擬作為對未來業績之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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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收購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本集團與SinoCom Japan Corporation（「日本中訊」）少數股東達成協議，向其購
入該現為本集團非全資附屬公司日本中訊餘下的9.75%股權，現金代價為19,784,000日圓（相當於約
1,540,000港元）並已於二零零八年三月支付。該公司於日本成立，主要業務為提供承包軟件開發外
包服務。以本公司董事之意見，購入的凈資產帳面值與公平值相約，同時該收購所產生的折讓金
額323,000港元，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全面收益表中確認。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本集團與SinoCom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中訊發展」）少數股東達成協
議，增加收購現為非全資附屬公司5.42%股權，現金代價為429,000港元並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支
付。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本集團與該附屬公司另一少數股東達成協議，進一步收購中訊發展餘下
之5.42%股權，現金代價為428,000港元並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支付。中訊發展在英屬處女島註冊
成立，並為SinoCom Innovative Technology Software Limited（「北京中訊高科」）及SinoCom Japan High 

Technology Software Limited（「日本中訊高科」）之控股公司。日本中訊高科及北京中訊高科主要為
日本之客戶提供軟件發展外包服務。以本公司董事之意見，購入的凈資產帳面值與公平值相約，
同時該收購所產生的折讓金額56,000港元，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全面收益
表中確認。

2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份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本集團與本公司董事時崇明博士達成協議，以現金代價28,116,000日圓（相
等於2,463,000港元）出售本集團於日本中訊8%權益。出售產生之虧損284,000港元已確認於綜合全面
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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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營業租賃之承諾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辦公室物業按營業租賃合約
於年內需支付的最低租金 39,035 46,398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已承諾作為支付未來租用物業的最低租金將於下列時間到期：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2,720 38,777

於第二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日） 6,819 23,945
  

 29,539 62,722
  

營業租賃的付款是指由本集團租用辦公室物業而需支付的租金。租約是經商議後把租金固定，租
約年期為一至三年不等。

30.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於中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僱員均為由中國當地政府營辦的退休福利計劃的成員。因此，
該等中國附屬公司須按有關僱員薪金的若干百分比供款予該計劃，以支付有關福利。本集團對退
休金計劃的唯一責任是按章供款。

日本註冊成立的日本中訊旗下僱員均已參加由日本地方政府營辦的退休金計劃。因此，日本附屬
公司須按每一僱員收入水平向退休金計劃供款，以支付有關福利。本集團對退休金計劃的唯一責
任是按章供款。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綜 合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 零 零 九 年 年 報中 訊 軟 件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79

30. 退休福利計劃（續）
本集團於本年度向退休福利計劃作出的供款（均自綜合全面收益表中扣除）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作出的退休福利供款 33,463 32,390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按計劃支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應付
供款額為8,932,000港元（二零零八年：7,688,000港元）。

31. 關連交易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來自一間聯營公司之軟件開發外包服務收入為
零港元（二零零八年：291,000港元）；來自一間聯營公司及一名關連人士（北京中訊銳爾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銳爾」））之技術支援服務收入分別為467,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515,000港元）及3,972,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零港元）。技術支援的收入乃來自北京中訊與北京銳爾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五
日、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達成的三份技術開發協議。本公司一名董事持有
北京銳爾59%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本集團出售日本中訊8%股權予本公司董事時崇明博士，現金代價為28,116,000

日圓（相等於2,463,000港元）。進一步詳情已載於附註28。此外，一名股東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向
本集團墊支37,000,000港元，該墊款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全部償還。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本集團以日圓9,662,000（即相等於約709,000港元）代價從一名股東收購日本中
訊控股的全部股權，有關之詳細資料已載於附註26。

於報告期末，與關連人士的結餘詳情已載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及附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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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關連交易（續）
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於本年度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的薪酬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福利 19,988 22,808

以股份為本作支付的開支 185 486

退休給付 786 959
  

 20,959 24,253
  

董事的薪酬概由薪酬檢討委員會釐定。主要行政人員的薪酬則由內部薪酬檢討委員會按個人的工
作表現和市場趨勢釐定。委員會由五名成員組成，包括本公司的主席、總裁和三名副總裁。

32. 金融工具及資本風險管理
(a) 金融工具之種類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資產
持有作買賣之投資 74 –

借款及應收款項（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 707,284 673,638
  

 707,358 673,638
  

金融負債
按攤銷後所餘成本計算負債 114,446 71,640

  

本集團的主要金融工具包括：持有作買賣之投資、貿易應收款項、其他應收款項、應收關連
公司款項、銀行結餘及現金、貿易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一名股東款項。此等金融
工具之詳情於相關附註中披露。與此等金融工具相關連之風險以及如何降低此等風險之政策
呈列如下。管理層管理並監察此等風險以確保在適當時機能有效地實施合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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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金融工具及資本風險管理（續）
(b) 金融風險管理之目的與政策

管理層因應風險程度監察及管理與本集團日常業務相關之金融風險。此等風險包括市場風險
（包括外幣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i) 市場風險
本集團之商業活動主要需承受因外幣匯率及利率改變所帶來的風險。本集團並沒有改變
管理及計量市場風險的方法。

外幣風險
本集團所承擔之外幣風險包括因重新折算外幣貨幣資產及負債為相關附屬公司之功能貨
幣所產生的匯兌虧損。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外幣貨幣資產及貨幣負債之面值如下：

 負債 資產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元 – – 16,148 16,312

日圓 16,150 15,064 177,543 148,336

港元 12,652 2,750 65,695 23,590
    

以下之敏感度分析乃按相關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相對於相關的外幣所負上之風險增加和
減少5%（二零零八年：10% ）來釐定。5%（二零零八年：10% ）之敏感度分析乃作為向主
要管理人士提供外幣風險之內部報告，同時反映管理層對於外幣匯率可能改變之合理評
估。敏感度分析包括相關附屬公司外幣貨幣項目之未償還金額，並以外幣匯率5%（二零
零八年：10% ）改變於期末調整其折算。當相關之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對相關之貨幣呈
現5%（二零零八年：10% ）之強勢，則本年度溢利減少。當相關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對相
關貨幣呈現5%（二零零八年：10% ）之弱勢，則會對本年度溢利作出相等但相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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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金融工具及資本風險管理（續）
(b) 金融風險管理之目的與政策（續）

(i) 市場風險（續）
外幣風險
 對美元的影響 對日圓的影響 對港元的影響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750) (1,503) (5,165) (9,092) (2,652) (2,084)
      

(ii) 信貸風險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交易對手未能履行其責任，令本集團的最大信貸風
險（將令本集團帶來金融虧損）確認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相關金融資產的帳面值。

為求把信貸風險減至最低，本集團於每一報告期末審閱每一項貿易應收款項之可收回金
額，以確保能為未能收回之金額作出足夠的減值虧損。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之
信貸風險已大大減低。

流動資金的信貸風險有限，因交易對手為享有高信貸評級之銀行。

本集團在地理位置上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信貸風險主要集中在中國和日本。

除以上所述之集中信貸風險外，本公司並無任何其他重大之集中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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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金融工具及資本風險管理（續）
(b) 金融風險管理之目的與政策（續）

(iii) 流動資金風險
管理流動資金的最終責任落在董事會身上。董事會已就本集團之短期、中期及長期資金
需求建立了妥善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架構。本集團以維持足夠銀行結餘及現金並不斷監
控預估及實際現金流量作為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方法。

以下列表為本集團金融負債之剩餘合約到期日。此等資料亦已包括在提供予主要管理人
員進行內部期限分析以管理流動資金風險。下表反映金融負債按本集團根據同意之償還
條款可能需支付的最早日期之未折現現金流量。下表包括利息及本金之現金流。

  未折現現金流
 90日內 總值 帳面總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九年
貿易應付款項 3,890 3,890 3,890

其他應付款項 73,556 73,556 73,556

應付一名關連人士款項 37,000 37,000 37,000
   

 114,446 114,446 114,446
   

二零零八年
貿易應付款項 3,283 3,283 3,283

其他應付款項 68,345 68,345 68,345

應付一名關連人士款項 12 12 12
   

 71,640 71,640 7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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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金融工具及資本風險管理（續）
(c) 公平值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按以下方式釐定：

• 具有標準條款及細則並於活躍流通市場買賣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乃參考市場所報買入價
釐定；及

•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不包括衍生工具）按貼現現金流分析所得之價格，根據公
認定價模式釐定。

除以下之列表之詳情，董事認為，於綜合財務報表按攤銷成本記帳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
帳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以下列表提供金融工具於初步列帳後按公平值計量之分析，以公平值數據可公開的程度分組
成為第1至3級。

• 第1級公平值計量為該等來自相同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之報價（不經調整）。

• 第2級公平值計量為除第1級之報價外，該等來自相同資產或負債的直接（即價格）或間接
（即從價格衍生出來）的已有公開數據。

• 第3級公平值計量為該等來自估值技術，包括資產或負債計量之數據採用不基於已有公
開市場的資料（沒有公開的數據）。

 二零零九年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有作買賣之投資 74 –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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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金融工具及資本風險管理（續）
(d) 資本風險管理

本集團管理其資本以確保集團內之實體可持續經營，同時透過優化負債及股本結餘為各利益
持有者謀求最大回報。本集團的整體策略與前年度並無不同。

本集團的資本結構包括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當中包括已發行股本，儲備及保留溢利。

本公司各股東適時為本集團的資本結構進行審閱。部份審閱包括由各董事考慮資本成本及每
一級別資本的相關風險。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之十二月三十一日，按淨債務（銀行借款
減去現金及現金等值物）而釐定的借貸比率為6.2%（二零零八年：0%）。本集團預期低借貸比
率將因為其充裕之現金狀況而得以維持。

33. 主要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詳列如下：

附屬公司名稱 註冊及營業地點 持有股本類別 本公司所持權益的擁有權比例
 直接 間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主要業務

中訊控股BVI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100% 100% – – 投資控股
   3,624,502美元

日本中訊（附註a） 日本 普通股 – – 92% 100% 提供軟件開發
   40,000,000日圓      外包服務

北京中訊 中國 註冊資本 – – 100% 100% 提供軟件開發
   6,040,800美元      外包服務及技術
        支援服務

中訊發展（附註b）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474,671美元 – – 100% 100% 投資控股

北京中訊高科 中國 註冊資本 – – 100% 100% 提供軟件開發
 （附註b）   370,000美元      外包服務及技術
        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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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附屬公司（續）
附屬公司名稱 註冊及營業地點 持有股本類別 本公司所持權益的擁有權比例 主要業務
 直接 間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中訊漢揚 中國 註冊資本 – – 80% 80% 提供軟件開發外
   2,500,000人民幣      包服務及技術
        支援服務

大連中訊 中國 註冊資本 – – 85.52% 85.52% 提供軟件開發
   3,200,000港元      外包服務及技術
        支援服務

上海申軟 中國 註冊資本 – – 100% 100% 提供軟件開發
   232,000美元      外包服務及技術
        支援服務

日本中訊控股 日本 註冊資本 – – 100% 100% 提供軟件開發
 （附註c）   10,000,000日圓      外包服務

中訊全球方案 日本 註冊資本 – – 100% – 提供軟件開發
   40,000,000日圓      外包服務

中訊申軟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500,000美元 – – 100% 100% 投資控股

上列附屬公司之商業架構形式為有限公司。

附註a：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本集團購入日本中訊餘下的9.75%股權，詳情請參閱附註27。於二零零
九年十一月，本集團出售8%日本中訊予本公司一名董事時崇明博士，詳情請參閱附註28。

附註b：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及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本集團購入中訊發展餘下的10.84%股權，詳情請
參閱附註27。

附註c：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本集團購入日本中訊控股全部股權，詳情請參閱附註26。

附註d： 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附屬公司發行任何債務證券。

附註e： 上表列舉本集團的主要附屬公司。以董事的意見，此等附屬公司是主要影響本集團的業
績和資產的附屬公司，但如同時提供其他附屬公司的資料將會是過份冗長。




